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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法治

你
被
新
﹃
国
十
条
﹄
调
控
了
吗？

律师支招
在调控大潮下，购房者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在各地关于新“国十条”的地方细则还未出台前，虽然房产交

易中的法律风险不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防范和处理的手段。在此，吴律师特地给读者支了3招。
算好自己的钱 买房应量力而行。要防范因贷款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就要充分考虑首付提高、利率提高、无法贷款等情

形对买房可能产生的影响，预先考虑应对方案，并在合同中约定。

管好自己的手 在签约前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不明白的要问，不同意的要提，明白了满意了再签字。要充分意识到你的签字不是明

星签名，不仅不会被人家裱起来放在家里，反而很可能有一天，这个签名会让你走上法庭。

用好自己的嘴 如果很不幸，你已经“中招”了，除了自认倒霉之外，请你抹干眼泪、走出家门，尝试着去与开发商或房东进行沟通。

任何情形下，退房与违约金的承担都是可以协商的，至于结果，看你口才了。

4月17日，被喻为史上最严厉房产政策

的新“国十条”带着蚁族们的无限期望横空出

世。大半个月过去了，在新政影响下的楼市发

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记者调查发现，等待细

则出台是王道，理性协商是正道。而在等待、

协商过程中，购房者、卖房者碰到的法律问题

也不少。

前不久，记者接到读者郭先生电
话反映，杭州某楼盘一星期之内遭遇
了从疯抢到退房的戏剧性变化，而这
中间的分界线即新“国十条”的颁布。
据郭先生回忆，原本这个楼盘是

定在 4 月 16 日以后开盘的，但是 4
月 14 日，他突然接到售楼部的电话，
说第二天就开盘。于是，4 月 15 日，
郭先生起早赶到售楼中心。
郭先生一连用了几个“疯狂”来

形容那天“抢”房的阵势。仅两分钟，
郭先生就完成了选房，并将 30 万定
金打入了开发商的账户。随后售楼小
姐拿了一叠文件过来让他签字，其中
包括一份购买定单。
4月17日，新“国十条”就出台了。

“开发商肯定事先听到风声了，
知道新政出来房子可能不好卖，就提
前两天开盘。我买这房是按揭的，而
且是第三套房。听说新政实施后，第
三套房子是贷不出款来的。”郭先生
想想就来气，“这房我铁定不要了！”

不过郭先生很担心要不回预付
的定金，因为事后他才发现购买定单
上写着，购房者须在 10 日之内即 4
月 25 日之前付清首付款，并到售楼
中心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
其他法律文件。若按揭客户未按定单
约定日期办理完按揭手续，即属于违
约，开发商有权没收定金。
对于郭先生的担心，浙江腾飞金

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方荣认为，如果

郭先生对购房合同未能订立不存在
过错，应该是要得回定金的。
吴律师分析说，郭先生所签的购

房定单属于房屋预订协议的一种，是
为双方最终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
而签订的预备及担保性质的协议，其
同样要受合同法的调整。从郭先生所
述情况来看，这份定单并不存在《合
同法》规定的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
的情形。虽然郭先生可能由于时间匆
忙没有仔细看清定单条款，但这份购
房订单对他还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对于定金问题，有明确的司法解

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4 条：出卖人通过认

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
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
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
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
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
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
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
买受人。
因此，判断定金能否返还的关键

是看导致购房合同未能订立的原因
是否在于郭先生。如果郭先生能证明
是因为受新政影响不符合贷款条件
而导致合同无法订立的，显然双方签
署购房定单时均不能预见此情况，因
此双方对合同未能订立均无过错，开
发商应当返还定金。

合同不签了，定金能退吗？

与郭先生境况类似的还有胡女
士，但是胡女士的态度却和郭先生有
些不同。“我没时间和开发商纠缠。他
们同意帮我换个好点的楼层，挑了我
喜欢的户型，我也就决定买了。”

胡女士选了一套 300 平方米的
房子，单价 2.4 万元。五一前，胡女士
付了首付款，并和开发商签订了正式
的购房合同。

其实，胡女士名下的房产已超
过 3 套，根据新“国十条”，她的这套

房子恐怕很难办按揭贷款。“我也听
说第三套房子的贷款可能办不出
了，但开发商承诺的，说有办法帮我
们贷到款。”不过胡女士也说，他们
曾要求开发商写个书面承诺，开发
商拒绝了，只是口头承诺一定会将
贷款办出来。

“政策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知
道，细则也没有出来。开发商既然给
我们承诺了，总能贷出来吧。”像胡女
士这样的购房者，似乎与开发商已经

达成了某种默契。
那么开发商到底能否从银行贷

到款呢？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
行获得的消息是，目前在该行办理第
三套房贷须首付 55%，考虑到新“国
十条”具体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该
行仍在受理第三套房的房贷。

招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个贷部门负
责人则表示，对于第三套房房贷申请，
他们已经暂缓接单，等待政府出台相关
细则。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也表示

已经暂停第三套房的房贷申请。
同时，记者从光大银行宁波分行

了解到，该行根据宁波地区房贷市场
的实际情况，决定暂停发放购买第三
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 1 年
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
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
房贷款。
可见，由于各地对新“国十条”的

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各银行对第三套
房的贷款政策也并不统一。

开房商真能帮忙办出第三套房的贷款吗？

正因各地细则还没出台，很多已
经付了首付款、签了购房合同的购房
者，在新“国十条”出台后想到了退
房。温州的朱先生就是这样。
朱先生户口在温州，新“国十条”

出台那天正是他在杭州新买的一套
房子按揭贷款办好的日子。本该高兴
的他犯了愁，因为新“国十条”规定，
对不能提供 1 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
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
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朱先生既不
能提供 1 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也无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银行停止对他发
放贷款了。没了贷款这房也就买不起
了，朱先生就想解除购房合同。
其实，在新“国十条”出台前后时

间节点上买房的很多人都遇到了类
似朱先生的情况，还有一些购房者是
属于买第二套房，但无力支付 5成首
付或者无法承受基准利率 1.1 倍的
贷款利率。对于这些情况是否可以退
房，以及退房后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
任，吴方荣律师认为，要区分具体情
形分别对待处理。
首先，按照“有约定从约定”的原

则，如果买卖双方已经在合同中对由
于按揭贷款政策调整导致首付提高、
利率提高、需要补充提供按揭资信文
件或者导致无法办理按揭等情形都
作了约定的，就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
合同。此时如果贷不到款了，买房人
要么就一次性付清购房款，要么就承

担违约责任，最多可与开发商或房东
协商下调违约金的比例。从吴律师目
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有此类约定的多
为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二手房交易中此类约定并
不多见，这也是目前二手房市场出现
“爆单潮”的原因之一。

其次，如果合同中没有特别约
定，则需要按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
释的规定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3 条规
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
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
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
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
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
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
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
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
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
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
受人。”据此，如果买房人没有其他
违约情形，仅仅是因为房贷新政而
导致无法贷款的，则买房人可以退
房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目前要求
退房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看淡
后市而想要退房的，他们其实具备
办理按揭的条件。因此，在实际操作
中，就需要买房人提供证据来证明
自己真的是“被调控”了。

签了合同再退房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记者在采访中还遇到一种另类
的情况：有一对夫妻在 2010 年 3 月
就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合同要
求购房人在签约后 7日内办妥按揭，
但是这对夫妻一直以一方出差为由，

拖延办理按揭手续，结果一拖就拖到
了新“国十条”出台。这对夫妻郁闷
了，他们的这套房子属于第二套房，
按照新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均需
上调。因此，他们向开发商提出退房；

而开发商则要求他们按照合同约定
办理，要么补足首付、继续履行，否则
就承担违约责任。

碰到这样的情况，吴律师说，购
房人延期办理按揭手续已经违约，

在违约期间又遇新政，因此除非开
发商愿意放他们一马，同意他们退
房或变更合同，否则，这对夫妻就得
“自食苦果”了。这就是不遵守合同
约定的代价。

拖延办理按揭撞到新政，违约责任自负

■本报记者 沈洁琼/文 王志浩/摄


